
北京市场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收费及代收税费一览表

（2023 年8 月28 日更新）

发行人业务收费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证券登记费

A 股

按所登记的股本面值的 0.1‰收取。

发行人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1 年（含）以下，登记债券面额 0.01‰；

期限 1 年-5 年（含），登记债券面额 0.02‰；

期限 5 年-10 年（含），登记债券面额 0.05‰；

期限 10 年以上，登记债券面额 0.06‰。

注：退市板块可转换公司债券免收。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

收费标准参照权证登记服务费的标准执行，计算方式如下：

股票期权存续时间（月）×发行份额数（千万）×1000（元/月千万份）。

其中：股票期权存续时间按月份计算，不足一个月的按照一个月计。不同存续期、不同发行份额应分

别计算，总金额超过 20 万元的，按 20 万元计收。

分红派息手续费

（含派息兑付）

A 股

按红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面值与红利（股息）总额 0.1‰收取。 发行人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
派息金额的 0.05‰；

兑付金额的 0.05‰。

赎回、回售手续费
优先股 赎回、回售金额的 0.5‰。

发行人
可转换公司债券 赎回、回售金额的 0.05‰。

信息查询服务费
A 股 1,200 元人民币/年。

注：当年登记不足一年的，从登记当月开始按实际月份折算计收。
发行人

挂牌公司股份

证券持有人大会网络

投票服务费

A 股、B 股、优先股、挂牌公司

股票、退市板块股票、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存托凭证等

权益登记日流通证券数量在十亿（股/元/份）以下收取 2,000 元人民币/次，十亿（股/元/份）（含）

以上收取 3,000 元人民币/次。

注：证券数量单位：普通股等为“股”，债券、优先股等为面值“元”,证券投资基金、存托凭证等为

“份”。

发行人

投资者业务收费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股份过户费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 0.01‰双边收取。 投资者
挂牌公司股份

非交易过户费

A 股

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收取，最高 10 万元（双向收取）。

投资者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退市 A 股：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收取，最高 10 万元（双向收取）。

退市 B 股：暂免。

质押登记费
A 股

500 万股以下（含）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 1‰收取，超 500 万股的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 0.1‰收取。 投资者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 500 万元以下（含）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 0.5‰收取，超 500 万元的部分按该部分面值的 0.05‰收取。

开户费

A 股账户

1、个人 40 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12 元。

2、机构/产品 400 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120 元。

注：投资者申请开立 A 股账户，应一并申请开立沪深 A 股账户，收取一笔开户费。投资者确有需要开立

单边 A 股账户的，开户费减半。

投资者
深市B 股账户

1、个人 120 港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20 港元。

2、机构 580 港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80 港元。

信用账户
1、个人 40 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20 元。

2、机构 400 元，其中开户代理机构留存 200 元。

证券账户注销、注册资料变更 暂免。

证券划转手续费

融资融券
担保证券提交/返还、还券划转：不超过 20 元/指令，其中 10 元上交本公司，暂免收取。

融券券源划转：10 元/指令，暂免收取。

投资者A 股所涉做市证券划转 自营证券账户与做市专用证券账户之间的证券划转业务手续费，每笔 10 元，暂免收取。

挂牌公司股份所涉做市证券划

转

自营证券账户与做市专用证券账户之间的证券划转业务手续费，每笔 10 元，暂免收取；做市商协议受

让原股东证券的划转业务手续费，参照非交易过户费标准收取。

结算参与人业务收费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结算费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 0.1‰双边收取，暂免。 结算参与人



挂牌公司股份

退市板块股份

退市 A 股：免费。

退市 B 股：按成交金额的 0.02‰向买卖双方投资者收取（同一投资者同一证券单边计收），每笔最高

50 美元。

投资者

代收税费

最终收费单位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国家税务机关

证券交易印花税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 1‰向出让方收取。

投资者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非交易转让印花税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 1‰向出让方收取。

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过户登

记证券数量×1‰向出让方收取；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过户登记证券

数量×1‰向出让方收取。

注：申请人提供了国家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免税批文，按照批文的规定执行。

挂牌公司股份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北京证券交易所 交易经手费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 0.125‰双边收取。

投资者优先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 按 A 股经手费标准减半收取。

全国股转公司 转让经手费

挂牌公司股份
按成交金额的 0.5‰双边收取

投资者

优先股

退市板块股份
退市A 股：按照成交金额的 0.6‰双边收取。

退市B 股：按照成交金额的 0.8‰双边收取。

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转系统：按挂牌公司股份经手费标准减半收取。

退市板块：按退市板块A 股转让经手费标准收取。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

A 股

按成交金额的十万分之三。 结算参与人挂牌公司股份

退市板块股份

注：1、如涉及终止挂牌专区相关业务，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收费标准按照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收费标准执行；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安排，终止挂牌专区股票转让经手费由本公司按

照退市 A 股相应收费标准代收。

2、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至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转板证券登记费按沪深市场与北京市场上市证券登记费的差额收取；跨市场转登记当年，信息

查询服务费按 1,200 元人民币/年收取。

3、如有其他业务涉及收费的，相应的收费标准按相关业务规定执行；有关业务收费另有暂免安排的，按相关业务规定执行；代收税费按照收取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4、按照《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基金净资产总额达到上限的，已交纳本基金满一年的结算参与人不再交纳。对于新加入结算系统的结算参与人，当自加

入结算系统后，交纳本基金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5、股权激励业务授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行权的，根据股票来源不同，分别收取证券登记费或非交易过户费及非交易转让印花税。

6、上述收费一览表中列示的优先股含北交所上市公司优先股和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北交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和退市板块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各板块同类型业务收费标准不一致的已单独注明，收费标准一致的不再单独注明。

7、上述收费一览表中列示的本公司业务收费标准均包含增值税。


